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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1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信息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名称、内容、范围、规模、资金来源；投标资格能力要求，以及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方式；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方式；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采用电子招标投标方式的，潜在投标人访问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网址和方法；其他依法应当载明的内容。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电子招标投标办法》
	及时公开
	街道招投标办公室
	■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
■为民服务中心
	√
	　
	√
	　

	2
	
	中标候选人公示
	中标候选人排序、名称、投标报价、质量、工期（交货期），以及评标情况；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姓名及其相关证书名称和编号；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招标文件规定公示的其他内容。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3日内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不得少于3日
	街道招投标办公室
	■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   ■为民服务中心
	√
	　
	√
	　

	3
	政府采购信息
	招标公告
	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法；采购项目的名称、预算金额，设定最高限价的，还应当公开最高限价；采购人的采购需求；投标人的资格要求；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方式及招标文件售价；公告期限；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采购项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行政处罚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及时公开，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
	街道党政办、街道招投标办公室
	■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
■为民服务中心
	
	
	
	

	4
	政府采购信息
	协议供货和定点采购的具体成交记录
	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的名称、成交金额以及成交标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电子卖场、电子商城、网上超市等的具体成交记录，也应当予以公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及时公开
	街道党政办、街道招投标办公室
	■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
■为民服务中心
	√
	　
	√
	　

	5
	
	中标、成交结果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名称、地址和中标或者成交金额；主要中标或者成交标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或者标的基本概况；评审专家名单。协议供货、定点采购项目还应当公告入围价格、价格调整规则和优惠条件。采用书面推荐供应商参加采购活动的，还应当公告采购人和评审专家的推荐意见。
	
	自中标、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公告，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街道招投标办公室
	■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
	√
	　
	√
	　



